
定期刊物之承辦單位人員得否支領稿費？刊物中刊載紀實性之照片可否視同圖

片，領取圖片使用費？ 

(原行政院主計處 95.12.1處實一字第 0950007208號「主計長信箱」) 

有關定期(每兩個月)發行宣導政令及活動報導之刊物，由首長指派圖書館承辦，

該館館長、承辦人及鄉公所各業務課室人員可否領取撰稿費、編稿費、校對費及

審查費，及刊物中刊載紀實性之照片可否視同圖片，領取圖片使用費等疑義案，

查「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第 10點(現為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

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第 7、8點)對各機關學校定期發行刊物，其稿費之支給已有明

確規範，至刊物中刊載紀實性之照片可否視同圖片，領取圖片使用費，應視照片

提供者是否符合支領稿費要件而定，如符合支領稿費要件，其圖片使用費請依前

揭要點第 11點規定標準(現為第 7點附表)辦理。 


